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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央与地方预算收入的划分，基本

还是按照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财政管理体制的格局，在部分收入项目的划分

上有所变化和调整。调整后预算收入的划分，
大体是：

五种形式。
一、中央预算固定收入。主要包括：（一）

具有宏观调控作用的收入：关税和海关代征的

产品税、增值税，海上石油企业所得税、其他

主要涉外税收，烧油特别税，名烟产品税，特

别消费税等。（二）中央 单位集中 交纳的收

入：铁道、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等集中交纳

的营业税。（三）按照企业隶属关系交纳的收

入：中央直属国营 企业上交 的所得 税、调节

税、利润税。（四）中央主要部门交纳的流转

税。如石油、电力、石化、有色金属等四个中

央部门所属企业交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

税的70% 部分。（五）属于国家集中资金性质

的收入：中央单位交纳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

设基金收入、中央单位交纳的国家预算调节基

金、国库券收入等。
二、地方预 算固定 收入。主要项 目有：

（一）根据1985年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

级包干” 财政管理体制确定的城市 维护建设

税、集体企业奖金税等继续作为地方预算固定

收入。（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营业税、城乡

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

调节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车船使用税、

房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

奖金税、契税、农林特产税等13种 “小税”由

原来的实行总额分成改为地方固定收入。（三）

1988年新开征的印花税和筵席税作为地方预算

固定收入。（四）1988年起下放地方的外贸企

业收入也作为地方预算固定收入。
三、中央、地方预算共享收入。中央、地

方预算共享收入，是指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

照确定的分成比例，共同分享的收入。目前对

“共享收入” 部分，采取以下几种划分办法：

对补助地区，“共享收入” 全部留给地方，用

来抵补其支出，中央财政不参与分成；对实行

“收入递增包干” 办法的上解地区其超过递增

率的 “共享收入” 部分也全部留给地方，中央

财政不参与分成；只有实行 “总额分成”办法

的上解地区，“共享收入” 才是名符其实的。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的规定，划为 “共享收入”

的项目主要有：一般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

（不包括海关代征的部分），石油、电力，石

化、有色金属等四个中央部门所属企业交纳的

产品税的30% 部分，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

业所得税，建筑 税，盐 税，一 般工 商统一税

（不包括海上石油企业交纳的部分和海关代征

部分），一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一般

外国企业所得税，农牧业税，地方国营企业交

纳的所得税、调节 税、利 润和计划亏 损补贴

（不包括中央下放地方的外贸企业收入）等。
四、中央、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这是

指中央、地方按照固定的比例实行分成的收入

项目。其特点是，不 论上解地区还是 补助地

区，也不论实行什么形式的财政管理体制，都

统一执行固定比例分成的办法。如：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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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实行中央、地

方七、三分成；地方单位交纳的国家预算调节

基金实行中央、地方五、五分成；中央所属保

险企业交纳的所得税、调节税实行中央、地方

五、五分成；此外，城镇土地使用税也实行中

央、地方五、五分成，耕地占用税实行中央、

地方三、七分成等。
五、专项管理资金收入。这部分收入具有

指定的专门用途，是按规定纳入国家预算，但

不由国家预算统筹安排的专项资金。这部分收

入分别列入中央或地方预算。如：征收排污费

收入和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全部留给地方，
作为环境保护资金和水资源建设资金；新增粮

食调拨经营费收入，在地方预算中单独反映，
专门用于发展粮食生产；下放港口以港养港收

入、电力建设资金收入列入地方预算收入，主

要用于港口建设和电力建设；彩电国产化发展

基金分别列入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等。

附表：

  198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收入具体项目划分情况表

注：1.本表的收入划分是一般的规定，个别地区的特殊规定从略。
2.本表的收入划分，大部分由金库办理，少数项目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单独结算。

许多好处：一是有利于加强对预算资金使用的

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防微杜渐；二是严

肃了财经纪律，狠刹了不正之风，也使一些违

纪单位和个人受到了教育；三是在审查中提高

了财会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四是能够

按月对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进行分析，为保证预

算平衡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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